
职业病尚未确认
“疑似”员工享有哪些权利

案例
谢女士在一家公司的工作岗位需要

接触粉尘。由于其在上班期间私自离
岗，构成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
决定解除与其尚有一年到期的劳动合
同。谢女士有权拒绝吗？

说法
谢女士有权拒绝。虽然《劳动合同法》第

39条第2项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
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即表面看来公司的做法无可厚非，其实不
然，因为《职业病防治法》第35条规定：“对未

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
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正由于谢
女士的工作岗位需要接触粉尘，存在职业危
害，决定了即使谢女士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
章制度，但公司在没有对谢女士进行离岗前
职业健康检查之前，公司不得将其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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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是疑似职业病，

并没有确诊，公司怎么不能

将你解聘？”现实中，面对这

样的质疑，许多需要接触粉

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

毒、有害岗位上的员工往往

无言以对，因为这些员工并

不知道自己享有拒绝解聘、

未上班也可获取工资、自行

前往就诊的特权。

核心
阅读

案例
在一家公司有放射性物质岗位上班

的张女士，因身体不适曾到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进行职业病诊断，该中心基于当
时尚未达到确认标准，认为疑似职业病，
建议过半年复查。不久，公司与张女士
的劳动合同因到期而终止。半年后，张
女士经复查被确诊为职业病。张女士能
要求公司承担其离职至被确诊期间的工
资和诊治费用吗？

说法
张女士有权要求公司承担离职至被

确诊期间的工资和诊治费用。
一方面，《工伤保险条例》第 33 条第

一款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
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
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
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鉴于疑似职业
病除在程序上尚未经过证明、确认外，病
害与职业病并无区别，故其中使用的是

“患”职业病而非“诊断为”职业病，故张女
士可以享受工资。

另一方面，《职业病防治法》第 56 条
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安排对疑似职
业病病人进行诊断；在疑似职业病病人
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不得解除或者
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疑似职业病
病人在诊断、医学观察期间的费用，由用
人单位承担。”即公司不得拒绝承担相应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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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家中失火殃及

自己家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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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家位于一个老旧小区。一天晚

上，我正睡得迷迷糊糊时，突然被浓浓
的焦糊味呛醒，立刻意识到可能失火
了，赶紧下楼避险。好在消防队员及时
控制住了火情，但大量的灭火用水流到
我家，致使家具和家电等被浸泡，损失
多达 2 万元。消防部门调查认定，是楼
上王某在家祭祀烧纸，因火势太猛引燃
窗帘造成了火灾。我找王某赔偿，可王
某称我家的损失是消防队用水过量所
致，不是火灾直接造成的。请问，王某
拒绝赔偿的理由能成立吗？

读者 吴乡善

吴乡善读者：
火灾事故的赔偿适用过错责任原

则，而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
是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划分
责任的重要依据。具体而言，侵权人及
其赔偿责任的判定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第一，《民法典》第238条规定：“侵害
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依
法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依法请求承担
其他民事责任。”因此，居民因用火用电
不慎引起火灾殃及相邻财产的，该居民
为侵权责任人。如果火灾是居民燃放烟
火等引起的，则肇事者为侵权责任人。

第 二 ，《民 法 典》第 1203 条 规 定 ：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
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
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因
此，如果家用的灶具、电器等产品因存
在质量问题，引起火灾殃及相邻的，产
品使用人在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产
品生产者或销售者追偿。

第三，《消防法》第 18 条规定：“住
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对管理区域
内的共用消防设施进行维护管理，提供
消防安全防范服务。”因此，如果物业公
司存在过错，如消防管道无法供水、消
防设施故障等，致使发生火灾或火灾扩
大的，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尽管你家的损失是由于消防
队员灭火时用水造成的，但也应由王某负
责赔偿。理由包括：第一，王某烧纸祭祀引
起火灾；第二，火灾直接损失包括财产直
接被烧毁、烧损、烟熏、辐射和在灭火中破
拆、碰撞、水渍以及因火灾引起的污染等
所造成的损失，你家的财产损失显然属于
火灾直接损失；第三，消防队员灭火是一
种紧急避险，根据《民法典》第182条的规
定，由此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
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如果王先生执意
不赔，你可以通过打官司解决。

律师 潘家永

案例
在 有 毒 、有 害 的 岗 位 工 作 一 年 后 ，

孙女士因身体日渐感到不适而要求公
司对其进行职业病鉴定。可公司一直
没有为孙女士办理工伤保险，担心孙女
士被认定为工伤后会损害其利益、更害
怕孙女士因为这些情况索要赔偿而一
再推诿。请问，遇到这样的情况，孙女
士能自行前往进行职业病诊断吗？

说法
孙女士可以直接前往职业病诊断机

构进行职业病诊断。《职业病防治法》第
35 条规定：“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
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
的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
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
知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由用人单

位承担。”公司之举无疑与之相违。而针
对此类不作为，《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
办法》第 19 条、第 22 条已分别规定：“劳
动者可以选择用人单位所在地、本人户
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职业病诊断
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劳动者依法要
求进行职业病诊断的，职业病诊断机构
应当接诊，并告知劳动者职业病诊断的
程序和所需材料。” 颜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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